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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央政府門戶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ov.cn/zwgk/2014-01/06/content_2560455.htm)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国务院关于在中国国务院关于在中国国务院关于在中国国务院关于在中国（（（（上海上海上海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规定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规定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规定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规定

的行政审批或者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决定的行政审批或者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决定的行政审批或者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决定的行政审批或者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决定 

国发〔2013〕5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创新对外开放模式，进一步探索深化改革开放的经验，根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

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规

定，国务院决定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暂时调整下列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

规定的行政审批或者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一、改革外商投资管理模式，对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之外的外商投资，

暂时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指导外商投资

方向规定》、《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中外合资经

营企业合营期限暂行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中

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的补充规定》、《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

的决定》、《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的有关行政审批。 

  二、扩大服务业开放，暂时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征信业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娱乐场所管

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关于开展电子游戏经营场所专项治理意见的通知》规

定的有关行政审批以及有关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国务院有关部门、上海市人民政府要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件调整情况，

及时对本部门、本市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作相应调整，建立与试点要求相适应的管

理制度。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和试验区改革开放措施的试验情况，本决

定内容适时进行调整。 

  附件：国务院决定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和国务

院文件规定的行政审批或者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目录 

                           国务院 

                         2013 年 12 月 21 日 


